爱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爱民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 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责任单位，制定镇的垃圾治理方案及各项制度，负责具体项目实施，负责保洁队伍建设和收集转运设施的日常运行。村委会负责组织动员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做好村庄日常保洁维护工作。
（二）落实资金保障。一是积极筹措建设资金。积极向中央和省、市争取各类补助资金支持我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地方财政拿出部分资金予以支持，保障生活垃圾后期运营处理和工作队伍正常运行。二是探索引入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设施建设、收集转运、设施运营、卫生保洁等可经营性项目推向市场，采用 PPP、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的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三是整合各类资金。对生活垃圾治理的各类资金进行有效整合。重点整合“一事一议”、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切实提高生活垃圾治理资金使用比例。四是建立村民缴纳卫生费制度。逐步建立财政补助、镇、村出资、村民适度缴费的多渠道投入机制，明确村集体出资原则，建立村民缴纳卫生费制度，合理设定收费标准，持续支持村庄清扫保洁、设备购置和运行维护。
（三）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和村务公开栏，深入宣讲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要意义、文明卫生习惯和生态环保常识，激发农民建设清洁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开展文明农户、星级卫生户等评选活动，宣扬先进，曝光“脏乱差”行为，营造讲卫生光荣和大家动员、全体参与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村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广泛调动村民主人翁意识，动员村民主动清洁房前屋后、维护公共环境，引领文明乡风。
（四）开展考核验收。一是成立督查巡查工作小组，建立健全区、镇两级检查督查机制，镇政府完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年度目标后进行自查考核，并向专项小组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由专项小组对镇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评和通报。二是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纳入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内容，农村垃圾治理领导小组定期组织检查。三是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后，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2020年底前按国家垃圾治理验收标准完成验收工作。
（五）加强督导检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已列入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重点内容，区委、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镇垃圾治理任务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等情况的定期检查指导，及时通报进展情况。对工作进展快、成效明显、机制完善的予以表彰；对工作落后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对工作开展不力、情节严重的，将进行问责。
